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狮市监处罚〔2025〕4023号
当事人：  石狮市海湖食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81056136417J                                  住所（住址）：   福建省湖滨街道湖边塘内隆兴路5-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吴宣治                                     
2025年4月22日，本局执法人员根据投诉举报对当事人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湖滨街道湖边塘内隆兴路5-9号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现场未发现投诉举报的芝麻红豆餐包，但在当事人电脑上发现与投诉举报产品标签相同的标签打印模板，当事人承认投诉举报的芝麻红豆餐包是其生产的，当事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标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预包装食品。本局于2025年4月22日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执法人员对吴宣治进行询问调查，当事人向本局提交证明材料，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预包装食品收集证据材料，确定违法事实，2025年11月11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当事人生产的芝麻红豆餐包包装标签配料标注为“小麦粉、水、糖、鸡蛋、豆油、红豆、酵母、柔软剂、盐、丙酸钙”，该产品的实际配料为“小麦粉、白砂糖、红豆沙、丙酸钙、食用盐、复配乳化剂、水、鸡蛋、高活酵母、无水酥油、黑芝麻、白芝麻”，当事人生产的芝麻红豆餐包标签中标注的配料与实际不符，未标注“黑芝麻、白芝麻”成分。该产品标签中的柔软剂实际为“复配乳化剂”，为复配食品添加剂，实际为单双甘油脂肪酸脂、硬脂酰乳酸钠，当事人在配料表中未一一标注具体的食品添加剂通用名称。当事人未制作使用该包装芝麻红豆餐包的生产记录，货值金额无法计算。
另查，当事人从2025年4月24日后对生产的芝麻红豆餐包包装进行整改。当事人生产经营的芝麻红豆餐包执行标准为GB/T20981，根据GB/T20981-2021《面包质量通则》规定“8标签 标签上应按第4章的规定标识分类名称，冷冻储存的面包应标识产品使用方法（含解冻方法）”，当事人生产的芝麻红豆餐包属于调理面包，当事人未在整改后的标签标注产品类型。至案发时止，当事人共生产销售使用该标签的芝麻红豆餐包**盒，售价***元/盒，金额***元。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的芝麻红豆餐包***元，违法所得216元。
再查，当事人生产经营有产品“特香包”，该产品标签上标注“配料：小麦粉，水，白砂糖，酥油，鸡蛋，高活性干酵母，面包改良剂，食用盐，葡萄干，牛奶香粉，微胶囊山梨酸，丙酸钙”，该“特香包”产品配料表中的“面包改良剂”实际为单双油脂肪酸酯、硬脂酰乳酸钠，当事人在产品中未标注该配料的实际通用名称。当事人在产品标签标注“保质期：春夏12天、秋冬15天”，未清晰标示产品的保质期，该产品中春夏秋冬时间无法界定，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当事人生产的特香包属于调理面包，当事人在产品标签上标注为烘烤类糕点。至案发时止，当事人生产经营使用该标签的特香包产品**包，单价***元/包，金额***元。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特香包货值金额***元，违法所得200元。
再查，当事人在接受调查后，于2025年5月10日起对其生产经营的“特香包”产品标签进行整改，产品标签改为加贴标签。当事人在其新标签中标注营养标签为
	营养成分表

	项目
	每100克（g）
	营养素参考值（NRV%）

	能量
	1716KJ
	17%

	蛋白质
	4.6 g
	14%

	脂肪
	16.2 g
	17%

	—反式脂肪酸
	0g
	

	碳水化合物
	61.2g
	18%

	钠
	143mg
	11%


该营养标签与当事人实际检测数值不一致，营养标签数值存在虚假。至案发时止，当事人生产经营使用上述标签的特香包共***个，单价***元/个，金额***元。当事人生产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的特香包货值金额***元，违法所得300元。
再查，当事人于2025年6月9日后再次对该产品标签整改，当事人根据检测报告对“特香包”产品标签重新进行标注。当事人生产的特香包产品执行标准为“GB/T20981”，根据GB/T20981-2021《面包质量通则》规定“8标签 标签上应按第4章的规定标识分类名称，冷冻储存的面包应标识产品使用方法（含解冻方法）”，当事人生产的该产品未按规定标注产品类型。当事人生产的特香包标签上有产品条码“6942560311278”，该条码备案信息为***克，与产品实际重量220克不符。至案发时止当事人生产经营使用上述标签的特香包***个，单价***元/个，金额***元。当事人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的特香包货值金额***元，违法所得525元。
再查，当事人在其生产的“丽林信杯饼”标注营养成分表为
	营养成分表

	项目
	每100克（g）
	营养素参考值（NRV%）

	能量
	1358千焦
	16%

	蛋白质
	6.1g
	10%

	脂肪
	1.1g
	2%

	—反式脂肪酸
	0g
	

	碳水化合物
	71.4g
	24%

	钠
	457mg
	23%


当事人在该产品上标注的营养成分表数值与实际检测数据不符，当事人未按实际情况进行标注。至案发时止，当事人共生产销售使用上述标签的丽林信杯饼***盒，售价***元/盒，金额***元。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丽林信杯饼货值金额***元，违法所得750元。
再查，当事人在其生产的闽南信杯饼标注“配料：小麦粉、白砂糖、饮用水、植物油”、“执行标准：GB/T20981”，该产品的实际配料为“小麦粉、白砂糖、饮用水、植物油、酵母”，执行标准为“GB/T20977”。当事人在“闽南信杯饼”上标注的标签内容与实际不符，标签内容存在虚假成分。至案发时止，当事人共生产使用上述标签的闽南信杯饼***包，单价***元/包，金额***元。当事人生产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的闽南信杯饼的货值金额***元，违法所得750元。
再查，当事人生产销售的“正肉饼”为预包装食品，产品标签标注执行标准为“GB/T20977”，《糕点通则》GB/T20977-2007产品分类中糕点按热加工和冷加工进行分类，且规定预包装产品标签应符合GB7718的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未规定对产品分类的标注，当事人未标注产品分类未违反法律法规。
综上，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货值金额为****元，违法所得 2741元。
再查，当事人生产过程中未按规定实施生产过程控制、无投配料记录等生产相关记录。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本局执法人员提取的投诉举报件，证明案件的来源；
2、本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录、现场检查照片，证明执法人员在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湖滨街道湖边塘内隆兴路5-9号经营场所现场检查情况；
3、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4、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当事人提供的投配料记录、出入库记录，证明了当事人生产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的食品及未按规定实施生产经营控制的具体情况；
5、执法人员提取的特香包包装袋、芝麻红豆餐包标签、投诉举报人提供的产品标签、当事人提供的特香包营养成分检测报告、信杯饼营养成分检测报告，证明涉案产品的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
6、当事人提供的整改后特香包标签、芝麻红豆餐包标签、丽林信杯饼标签、信杯饼标签，证明当事人已对其生产的特香包产品的标签进行整改；
7、执法人员提取的条码查询截图，证明当事人已对产品编码进行整改。 
2025年11月24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狮市监罚告〔2025〕4023号)，告知当事人拟对其作出“责令当事人改正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的违法行为，并做如下处罚：1、对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预包装食品的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2741元 ，并处罚款12000元；2、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放弃陈述申辩权，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标注产品分类的红豆餐包、特香包的行为，违反了GB/T20981-2021《面包质量通则》规定“8标签 标签上应按第4章的规定标识分类名称，冷冻储存的面包应标识产品使用方法（含解冻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当事人生产经营未标注食品添加剂通用名称的红豆餐包、特香包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规定“4.1.3.1.4食品添加剂应当标示其在GB2760中的食品添加剂通用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当事人生产经营未清晰标明保质期的特香包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规定“4.1.7.1应清晰标识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经营标签内容与实际不符的芝麻红豆餐包、特香包、信杯饼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已构成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反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给予当事人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六条“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就下列事项制定并实施控制要求，保证所生产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一）原料采购、原料验收、投料等原料控制；（二）生产工序、设备、贮存、包装等生产关键环节控制；”，当事人违反了上述规定，构成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十三）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的行为，并对当事人未建立生产经营控制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符合《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决定参照《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适用《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SP-4条一般情节“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处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处5000元以上1.85万元以下罚款”规定的罚款幅度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决定参照《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适用《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SP-5条从轻情节“处5000元以上1.85万元以下罚款”规定的罚款幅度对当事人进行处罚。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三）项之规定，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的违法行为，并做如下处罚：
1、对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法律要求预包装食品的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2741元 ，并处罚款12000元；
2、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以上款项合计人民币壹万肆仟柒佰肆拾壹元整，当事人应当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上的缴款渠道（代收银行网点、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支付宝、微信等）缴交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石狮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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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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